红山区商务局关于2022年内贸流通服务业发展统计监测资金分配情况公示

按照《赤峰市财政局关于下达自治区内贸流通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的文件精神，现将2022年自治区内贸流通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红山区统计监测资金分配情况公示如下：

赤峰西城市场发放8467元

赤峰新维利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发放8461元

赤峰市新维利超市有限公司发放8461元

内蒙古百柳连锁有限公司（红山区）8461元

赤峰市源喆军粮供应有限责任公司8461元

赤峰坤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发放8461元

赤峰世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发放8461元

赤峰市广汇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8461元

内蒙古新泰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发放8461元

赤峰市新泰和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发放8461元

内蒙古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发放8461元

赤峰海达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发放8461元

内蒙古赤峰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发放8461元

公示期：2023年12月5日--12月7日，共三天

受理单位：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

联系电话：5895559

（受理时间工作日期间8:30--12:00，14:30--17:30）
公示期满后，未经举报或举报后经查证无异议的将给予拨付资金。

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

2022年12月4日
